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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為建立國家機密保護制度，確保國家安全及利益，我國於民國

92年制定「國家機密保護法」，而各級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

案件時，依同法第24條之授權，另訂定「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

密案件保密作業辦法」。因司法機關相較於行政機關機關屬性

不同，有關人員遷調及案件審理等層面迥異於行政機關，有關

涉密人員出境管制作業，將更須細膩執行與管理。

相較於其他各級法院，本院因管制涉密人數相對較多，並累積

一定作業機制與案例，為將本院管制作為提供其他法院參考，

本室特制作「臺灣高等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人員出境管

制作業指引」，透過Q＆A的方式，將本院辦理是項業務所重覆

發生的案例類型，整理並提出有效及週妥管制作業。過程中特

邀集各法院政風機構主管及承辦人員共同深度檢討，細工琢磨

出本作業指引，提供各法院參考使用，期收組織學習之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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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涉密人員管制作業程序

國家機密案件

總收文

分案室

政風室承辦書記官

填報管制名冊，載明審判庭成員、案名及收案
日期等資料通知政風室

❶指定專人辦理收發
❷先確認封口異狀，始得拆除外封套，

並核對其內容及附件
❸依內封套記載啟封情形登記，並交特定人啟封，

啟封後交分案室分案。

建檔管制作業
❶會簽出境受管制人員
❷簽奉機關首長核准後建檔管制
❸案件列管後遇案件移交及結案等情形，應再行

踐行簽會案件審理人員，並簽陳機關首長核准

出境管制作業
❶發函內政部移民署進行出入境管制作業
❷通知當事人、機關人事單位及司法院政風處

案件審理應通知政風室事由：
❶參與涉及國家機密案件

審判程序人員移交情形
及移交日期

❷案件審結日期

法院涉密人員管制作業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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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1
何謂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?
法院人員對於職務上知悉之國家機密
保密義務規定為何？

何謂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?

所謂「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」依據「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

密案件保密作業辦法」第3條規定：本辦法所稱涉及國家機密案件，

係指法院辦理之案件，其他機關或人員就該案件所提供、答復或

陳述之內容為國家機密者而言。

本辦法所稱之國家機密及其等級，依本法第二條、第四條之規定。

其他機關或人員提供、答復或陳述國家機密時，應先敘明機密等

級及應行保密之範圍。

法院人員對於職務上知悉之國家機密保密義務規定為何？

法院人員對於職務上知悉之國

家機密保密義務規定，依據

「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

保密作業辦法」第4條規定：

法院人員對職務上所知悉之國

家機密，負有保密之義務，不

得洩漏。退、離職後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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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涉及國家機密審判案件建檔管制作
業為何？

STEP 1 – 分案室通知政風室

遇有涉及國家機密案件，刑事紀錄科分案室分案後，填報管制名冊，

載明審判庭法官及承辦書記官、案名及收案日期等資料通知政風室。

STEP 2 – 政風室管制建檔作業

政風室接受分案室通知後，依據通知內容進行以下建檔管制行政作

業程序

❶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 6條第1項第2款規定略以：辦

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其出境，應經其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

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。

❷法院在審理案件依據案件的性質以及審級的不同分別由 法官 1

人、3人或5人組成「獨任制」或「合議制」及行使審判權。

❸「獨任制」由獨任法官獨自審理案件；「合議制」則由

受命法官、陪席法官及審判長組成，除法官外，承辦書

記官及其他參與審判程序人員例如：法官助理、公設辯護

人等人，亦可能接觸卷宗資料，這時依個案認定是否屬國家

機密保護法第 2 6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辦理國家機密事項

業務人員」，並依該條規定其出境，應經其（原）服務

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，而為出境受管制人員。

出境受管制人員-審判庭法官、承辦書記官及其他參與訴訟

人員

-06-



法院涉密人員

出境管制期限始日-收案日

於刑事紀錄科分案室分案後，卷證資料將分送於審判各股辦

理，此時審判庭即可以接觸卷證資料，故建議以「案件收案

日」作為出境管制期限之始日。

❶將法規依據、國家機密案件案號、出境受管制人員名冊、

管制日期及載明奉准後將造冊函知內政部移民署辦理建

檔列管等後續程序，並簽會出境受管制人員表示意見。

❷另載明後續審理程序若有參與審判程序人員移交情形，

應將移交情形及移交日期通知政風室，俾利進行相關管

制作業。

簽會出境受管制人員表示意見(密件)

❶檢送建檔名冊載明出境受管制人員姓名、身分證統一編

號、出生年月日、服務單位、職稱及管制起始日等。

❷ 簽會人事室：簽會人事室，協助確認前揭出境受管制人

員個人資料正確性及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

條例第9條及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

地區許可辦法第4條等相關管制作業。

前簽簽准後，簽會人事室，發函境管機關(密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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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涉及國家機密審判案件參與審判程
序人員更動時，相關管制程序為何？

參與涉密案件之審判人員更動時之相關管制作業

參與審判的法官、書記官及其他參與審判程序人員，若因職務遷

調、退休或迴避等因素，造成參與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審判人員

更動時，相關管制作業如下：

承辦書記官填報管制名冊，載明該案件案號、參與審判案件

異動人員（含移交案件及新接案件之審判庭成員)、移交日

期等資料通知政風室。

承辦書記官通知政風室

❶管制期限確認

(1) 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第3款規定略以：

辦理國家機密事項業務人員退離職或移交國家機密未

滿三年之人員其出境，應經其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
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核准。同條第2項：前項第三

款之期間，國家機密核定機關得視情形延長之。

延長之期限，除有第十二條第一項情形者外，不得逾

三年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(2)管制日期若未依同條第2項延長者，移交案件者、新

接案件者其管制期限分別如下：

新接案件者：自案件移交日起開始管制。

移交案件者：自移交日起，起算3年為管制期限。

政風室相關管制作業如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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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出境申請駁准機關

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定人員出境，應於出境二十日

前檢具出境行程、所到國家或地區、從事及會晤之人員等書

面資料，向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提出申請，由該機關

審酌申請人之涉密、守密程度等相關事由後據以准駁，並將

審核結果於申請人提出申請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之。但申請

人為機關首長，或現任職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

者，其申請應向上級機關提出，並由該上級機關首長或其授

權人員予以准駁。

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2項：

❷管制作業程序

新接案件者：管制作業程序同建檔管制作業。

移交案件者：另須將以下事項函知內政部移民署：移交

案件者新職機關及移交案件出境受管制人員-

① 管制期限。

②出境申請准駁機關。

■原則：應經其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之人

核准。

■例外：申請人為機關首長，或現任職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

之上級機關者，其申請應向上級機關提出，並由該上

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予以准駁。

故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第3款及其施行細則第

32條第2項出境申請准駁機關及人員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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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照查驗

管制人員

Q4涉及國家機密審判案件結案時，相關

管制作業為何？

STEP 1 – 承辦書記官通知政風室

承辦書記官填報管制名冊，載明該案件案號、參與審判案件人員、

結案日期等資料通知政風室。

STEP 2 –政風室函知內政部移民署及受管制人管制日期變動

❶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第3款規定:

審判案件結案時，其管制日期即於「結案日」起算3年。

❷政風室應將管制日期函知內政部移民署及受管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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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參與多個涉及國家機密案件時其出境
管制期間應注意事項？

參與多個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出境管制期間應注意事項

依據「法院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保密作業辦法」第9條：

法院為審理涉及國家機密之案件，得預為指定專庭或專人

辦理，並負責審理期間卷證、資料之保管。

承上各法院針對涉及國家機密案件得指定專庭辦理，指定

專庭之專庭參與審判人員，一人參與多個涉及國家機密案

件機會，相較於未設專庭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法院高，

惟未設專庭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法院依各院分案規則，

仍有可能一人參與多個涉及國家機密案件。

參與多個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管制期間相關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❶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第2項及第3項規定，

辦理涉及國家機密案件若未審理終結，其出境管制期間

僅有始日，需至審理終結之日，始可視為國家機密保護

法第26條第1項第3項「移交」，而依該條款規定意旨

「移交」國家機密滿三年後，其出境管制期間始屆至。

❷參與多個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管制期間，其管制期間之

始日，為辦理第一個涉密案件之收案日；管制期間之末

日，為所有辦理涉密案件之最後審理終結案件之審結日

起算3年之最後1日，惟若有辦理涉密案件有未審結案件

時，其管制期間則尚無截止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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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6涉及國家機密案件管制期限之「起始日」
爭議及查證程序

涉及國家機密案件管制期限之「起始日」爭議及查證程序

出境管制對於受管制人而言，出國需踐行一定申請程序，

前往大陸地區更需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

第9條提出申請及經過法定機關組成審查會審查，對於受

管制人出境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。

除承辦股書記官及受命法官於分案日即得接觸卷宗外，其

餘如審判長及陪席法官等人，因各案件審理程序進行速度

不一，接觸卷宗的時間點也不一，尤其於案件尚未進入言

詞辯論程序，合議庭成員即有可能發生異動的情形，承辦

股書記官及受命法官以外參與審判人員，可能主張因自始

未接觸卷證，而不應為出境受管制人員。

針對前揭爭議，基於審判獨立及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之機密

性等因素，查證程序可簽請院長指定行政庭長或其他授權

人員調閱辦案進行簿，檢視審理進度，並據以判斷除受命

法官及承辦書記官以外參與涉及國家機密案件人員是否已

接觸卷證，以及應否為出境受管制人員。

有部分法院管制作法，係由刑事紀錄科實際管控各審判成

員實際接觸卷宗的日期，再逐一通知政風室，由政風室函

知內政部移民署進行涉密人員出境管制作業。此作法雖較

符合實際接觸卷宗之日期，惟審理進度難以預測，若書記

官漏未通知或延遲通知刑事紀錄科，亦將造成列管疏漏之

疑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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嚀Q7 涉密人員出境應注意預留出入境查

驗通關作業時間

依實務狀況，各航空公司均請搭機旅客提前2至3小時至機

場辦理報到、劃位及查驗通關等手續，另當事人出國也有

可能搭乘前1日23:55分的飛機，返程亦可能搭乘跨日航班

返臺，致生與限制機關核予出境期間不符之情事。故受出

境管制人員於申請出國時，建議政風室承辦人員應提醒出

境管制人員，檢視所搭之航班是否為跨日航班，進而申請

出境期間前、後各寬估1日及核予准許出境之期間。

Q8 涉密人員申請出境時間與申請差假
起迄期間無關

因應疫情趨緩，邊境管制措施鬆綁，同仁往往利用連續假

期出國旅遊，因假日無庸申請差假，亦可能造成涉密人員

同時忽略申請出境管制，建議於連續假期前，可利用適宜

時機及方式向同仁宣導出境申請事宜。

Q9 定期辦理涉密案件審理進度及審理
人員異動清查

依據國家機密保護法第26條第1項明訂出境受管制人員及

管制時間，故有關案件審理進度及案件審理人員是否異動

的及時掌握，將有利於管制作業之遂行。

為避免承辦書記官疏於將異動情形及時通知，建議每年定

期辦理涉密案件審理進度及審理人員異動清查。

於司法人員定期輪調時或個別職務異動時，應確實掌握異

動情形，並通知新職機關、內政部移民署及司法院政風處。
-13-



小
叮
嚀

有關本院列管涉密人員調任至他
機關，及他機關列管涉密人員調
至本院之應注意及相互協力事項

國家機密保護法施行細則第32條第2項規範列管及准駁

涉密人員出境申請之機關，原則向（原）服務機關或委託

機關提出申請，例外於申請人為機關首長，或現任職原服

務機關或委託機關之上級機關者，其申請應向上級機關提

出，並由該上級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予以准駁。

0Q1

本院列管涉密人員調至他機關仍由本院列管情形：例如本

院列管涉密人員調任至本院所屬法院或最高法院情形，因

該員差勤將由新職機關管理，有關相關宣導事項及出境受

管制人員申請作業，建議可協請該員新職機關政風室協助

辦理。

他機關列管涉密人員調至本院仍由他院列管情形：例如最

高法院調任至本院情形，因該員差勤將由本院管理，有關

宣導事項及出境受管制人員申請作業，建議可以主動協助

他機關辦理。

他機關列管涉密人員調至本院改由本院列管情形：例如本

院所屬各法院法官調任至本院情形，管制程序與一般受出

境管制人員無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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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Q1
政風機構協助辦理涉及國家機密人員
之限制、出境准駁及通知等其他相關
作業為何? (依據司法院政風處111年4月6日處政一字第1110010335號函)

1 | 限制作業

以辦理國家機密案件機關為「限制機關」繕製名冊，經密件

簽准函知移民署並副知當事人及司法院政風處；如為多人同

時限制，副知當事人之附件名冊內容請務必分繕(亦即名冊

內僅顯示受文者單一個人之資料)。

經限制之涉密人員現職機關非限制機關者，以現職機關為

「服務機關」。如該員復於現職機關因再行辦理國家機密案

件而受新案限制時，應由現職機關為限制機關；新案限制機

關函知移民署時，請一併副知舊案限制機關政風機構知悉。

2 | 出境准駁

原則由「限制機關」准駁其出境申請。

經限制之涉密人員調派新職時：

❶ 調至上級機關者(含調辦事)或申請出境時現職為機關首

長者：其出境申請應向「上級機關」提出，並由該上級

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予以准駁。

❷調至下級機關或無相互隸屬之他機關者(含調辦事、專案

或短期支援)：由「限制機關」准駁其出境申請。

❸ 涉密人員倘因受多案限制而無法確知需向何機關提出出

境申請時，得由「服務機關」政風機構代為收受後，轉

交「限制機關」政風機構陳核准駁，「服務機關」政風

機構亦須協助追蹤後續處理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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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| 事前漏未提出申請，於通關時遭攔阻且需急迫處理時

4 | 通知作業

經限制之涉密人員調動(含調辦事、專案或短期支援等)時，

請各該政風機構相互副知，並建檔管理：

❶自「限制機關」調動至他機關者：

由「限制機關」於該員調動時，以院函通知新職機關政

風機構及當事人。

❷自「服務機關」調動至他機關者：

由「服務機關」於該員調動時，以院函通知新職機關政

風機構及當事人，並副知限制機關政風機構。

❸新職機關為限制機關之上級機關者：

由「限制機關」以院函通知上級機關政風機構及當事人。

❹上開通知除新職機關為司法院者外，均請一併副知司法

院政風處。

❺經限制之涉密人員因調動以外之事由離職時，請「最後

在職機關」於離職時以院函通知當事人，並副知司法院

政風處；最後在職機關非限制機關者，請一併副知限制

機關政風機構。

經限制之涉密人員事前漏未提出申請，於通關時遭攔阻且需急迫

處理時，必要時得由其「服務機關」准駁發函，（司法院政風處

111年4月14日處政一字第1110011333號書函補充說明：「必要

時得由其服務機關准駁」所指服務機關，除原服務機關外，應以

委託機關為限。）輔以傳真、電話聯繫移民署及海關等解除期間

管制，並副知「限制機關」。事後「限制機關」政風機構應加強

提醒當事人有關限制期間出境須申請並經准駁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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